台北市東門永康發展協會文藝促進計畫賽程簡章
「印象永康」寫生比賽
一、宗旨：為增進民眾對永康商圈(舊稱東門町)之認知，推廣藝文氣息與觀光，使永康商圈成為更多新興藝術家及愛好者之聚集地，以及民眾心目中之觀光聖地。同時藉由此次民眾藝術交流，提升永康地區特有的人文美學特色。

 

二、主辦單位：帕帕拉夏藝文中心
          協辦單位：東門永康商圈發展協會
    贊助單位：招募永康商圈店家及民意代表
 

三、寫生比賽日期：民國100年11月5日(星期六)  09:00~15:00
(若因天候不佳或其餘意外因素，將於網站公布延後1星期舉辦。若連續２星期因天氣因素或其他臨時狀況不適合比賽進行，主辦單位有權判定是否取消比賽，參賽者不得異議。)
四、寫生範圍：永康商圈(具體範圍：東西向為潮州街與信義路之間、南北向為新生南路與金山南路之間) 

 

五、比賽對象：對寫生有興趣者均可參加，不限國籍。
六、報名時限：100年9月25日~100年10月30日
 

七、報名地點：帕帕拉夏藝文中心 (臺北市大安區金華街243巷21號)。

 

八、報名方式：

1.現場報名：每日受理時間：11:00~21:00。
2.電話報名：每日受理時間：11:00~21:00，TEL：02-2358-2916 (若處於忙線狀態請稍後再撥)
3.網路報名：請至Facebook帕帕拉夏藝文中心下載報名表格，填寫後寄至pprsa.art@gmail.com，
並屬名「印象永康」寫生比賽報名。
*比賽當天參賽者請自備畫具、身分證明文件至報到處，領取畫紙並由主辦單位在背面蓋上活動章戳即可參賽,逾時一律不受理。 (主辦單位將於當天提供參賽者神秘小禮物、餐點及礦泉水各乙份)。

 

九、畫紙規格：
4開(公分×公分)為準，白色或單色打底皆可。(作品上不可附加、黏貼，例如：印刷品、照片、現成物等，違規者取消參賽資格。當天畫紙遺失，參賽者可憑報名表領取備份畫紙)。
 

十、當日收件時間：
09:00~15:00。參賽者需於作品背面簽名。逾時一律不受理。

收件地點：即報到處，帕帕拉夏藝文中心。
 十一、參賽年齡分組：
1.高年級組：國小5、6年級生或以上

2.中年級組：國小3、4年級生
3.低年級組：國小1、2年級生
4.學齡前組：幼兒園生
十二、獎項內容與義務：

1.第一名(各組取1名)：獎品，獎狀乙面，作品須參與短期展覽。
2.第二名(各組取1名)：獎品，獎狀乙面，作品須參與短期展覽。

3.第三名(各組取1名)：獎品，獎狀乙面，作品須參與短期展覽。
4.佳作 (各組取5名)：獎品，獎狀乙面，作品須參與短期展覽。

　
*備註：

1.全部得獎作品須同意將該作品相關著作權讓與帕帕拉夏藝文中心，其均對作品有展覽、攝影、出版及在文宣、雜誌、報紙或網路上刊登等權利。如遇著作權爭議，主辦單位不負任何責任。
2.如無適當優秀作品，評審會有權決定該獎項從缺。

          

十三、評審及結果公佈：

1.由主辦與協辦單位聘請師範大學專家學者擔任評審。

2.評審工作將於比賽後一週內完成，評審結果將於100年11月12日前於網上公布，並由電話或書面通知得獎人。

3.頒獎典禮日期將另行公告 (預定於100年11月12日)。

 

十四、未得獎作品退件：

未得獎之參賽者可於11月14日11:30後辦理退件，未於16日內領回作品者，主辦單位不負保管責任並得逕行處理，作者本人不得異議。

退件地點：帕帕拉夏藝文中心(臺北市大安區金華街243巷21號)。

 

十五、參賽細則：

1.報名暨收件、退件流程
(1)參賽者攜帶畫具及身分證明文件至帕帕拉夏藝文中心辦理參賽手續。

(2)得獎者須自付600元新台幣用於製做畫框，並可在展覽結束後將作品取回；未得獎參賽者可於11月14日起至11月30日於帕帕拉夏藝文中心領回參賽作品。
2.報名資料恕不退件，主辦單位亦不提供任何參賽者個人資料。

3.比賽當天，不得冒名參賽或請人代筆，並且不得依據所拍照片作畫。違者將由主辦單位取消其參賽與得獎資格，並可追回獎品及獎狀。

4.凡參加本次「印象永康」寫生比賽者，視同同意本簡章所載事項，不得有任何異議。
5.請關愛地球、響應環保，切勿將垃圾留置於比賽地點。

6.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保留最終解釋權。
 

十六、若有相關疑問，詳情請洽02-2358-2916 

